
关于明确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
有关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为了便于电费收取透明化、简便化，提高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价政策的可操作性，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充分借鉴外省有关经验和做法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现将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转供电主体电价结算方式及标准。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主体与省内电网企业的结算电价，选择按照一般工商业峰谷电价标准或者一般工商业各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每千瓦时加4分钱的标准执行。
    二、峰谷分时电表终端用户到户电价。终端用户安装峰谷分时电表的，转供电主体要按照我省目录电价规定的终端用户相应电压等级峰谷分时销售电价标准和分表电量收取电费.
    三、其他终端用户到户电价。对暂不具备峰谷分时电表计量的其他终端用户，除合理的损耗电费(包括变压器和线路损耗)外，转供电主体不得随国家规定销售电价加收其他费用。终端用户当月到户电价=转供电主体相应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每千瓦时加4分钱+损耗电价，损耗电价=转供电主体相应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每千瓦时加4分钱/(1-损耗率)-转供电主体相应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每千瓦时加4分钱，损耗率=1-(上一年度所有终端用户到户电之和+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用电量+转供电主体自用电量) /上一年度转供电主体与电网企业结算电量。转供电主体应通过强管理、改造供用电设施设备等方式降低损耗率，损耗率最高不超过10%。
    四、转供电主体之间用电损耗率的分摊。转供电主体存在多级转供的，各级转供电主体当年度转供过程中的用电损耗率，一般应以其上一年度向上下游转供电主体的结算电量差为基数，按照其在上一年度转供电主体与电网企业结算电量中的占比进行分摊，合计不超过10%。严禁在各级转供过程中向终端用户层层加价。
    五、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用电费用。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电费等运行维护费用，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得以电量或电费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转供电主体要建立健全各项收费及费用分摊相关信息的公示制度，及时向终端用户公开.严禁以强制服务、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任何费用。
    六、其他事项。转供电主体应为终端用户、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用电、转供电主体自用电装表计量，按分表计量电量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转供电主体办公等自用电产生的费用不得向终端用户分摊。转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用电费用、转供电主体自用电费用的总和，不超过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总表电费金额。转供电主体对终端用户结算周期原则上与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结算周期保持一致，并于每年第一季度向全体终端用户公示其上一年度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的凭证复印件及结算电量、电费总额，损耗率，终端用户用电量、电费金额等信息，主动接受终端用户监督和有关部门检查.
    七、执行时间。上述政策规定自2021年5月1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凡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国家另有政策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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